
开庭前的谈话拯救迷茫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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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记者 陆晓芬

“在我们感到无助迷茫的时
候，是您和法律工作者们伸出了援
手。”近日，吴兴法院收到一封来自
初二学生小达（化名）的感谢信。

2016 年，小达的父母协议离
婚，此后他一直随母亲生活。经
历了父母感情破碎的小达逐渐沉
迷手机游戏。“去年孩子进入初
二，发现他经常晚上躲在被子里
打游戏……”小达的母亲看着孩子
逐渐迷失在游戏世界，十分焦急。
不仅如此，小达还将父亲每月支付
的700 元抚养费全数投入到了游

戏，还向母亲和爷爷奶奶索要零花
钱充值，成绩一落千丈，对长辈的
劝说也表现出厌烦情绪。

爱子心切的母亲将责任归咎
于前夫给儿子买的平板电脑和智
能手机，父亲则认为孩子沉迷于
游戏是女方教导无方，两人多次
争吵，父亲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变
更小达的抚养权。

对于法官来说，要判决一桩抚
养权纠纷案件并不难，可面对一名
正值成长重要关头却沉迷游戏的
未成年人不能案结了之。为了解
小达的情况，法官前往小达所在学
校实地走访，得知其在学校的表现

一贯不错，可上了初二后，突然像
换了一个人，学习不在状态、上课
经常走神，有时甚至直接趴在课桌
上睡觉，成绩也大不如前。

开庭前，小达提出想和法官
单独谈谈，他说对父母离婚的事
情一直耿耿于怀，便将情绪寄托
在游戏中，看着自己的成绩单也
很懊悔，但又不知道该如何改
变。“学习，是一个人的立身之
本。你现在正处于成长的关键
期，不妨把精力和情绪放到学习
中，迎战中考，给自己一个美好的
未来，用成绩回报父母……”法官
从学业的重要性、亲情等方面开

导小达，帮助其坚定意识克服游
戏迷恋，小达当下就向法官保证
中考前不会再接触手机游戏。

庭审阶段，小达明确表示更
乐意跟随母亲生活。本着更有利
于未成年人成长及尊重本人意愿
原则，法院驳回了小达父亲的诉
讼请求，同时引导小达的父母通
过申诉的方式退回游戏充值金近
6000元。

看到小达的蜕变，母亲带着
小达一同来到法院为法官送上锦
旗和感谢信。小达表示已经充分
认识到了错误，手机也会交由母
亲保管，全力备战中考。

网红路牌并非想
摆就能摆的，在城市
道路上擅自设置地名
标志，更是一种违法
行为，执法部门有权
要求当事人在限期内
自行拆除，逾期不改
正的，将对其立案查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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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末位淘汰制”辞退员工合法吗
律师：违法，劳动者可要求支付赔偿金

H记者 王艳琦

小严从事销售行业已有3年
时间，去年起，他和团队的其他
人主要负责湖州地区的销售任
务，但业绩一直不佳。

前些日子，公司为激励员
工，提出“末位淘汰制”，如果
月底考核业绩一直在最后，公司
可能会对员工实行调岗降薪或直
接解除劳动合同。

“大家这段时间都在努力完
成任务，但效果都不明显，业绩
仍然提不上去。”为了这件事，
小严和团队伙伴都有些着急上
火。

为此，小严找到本报“法律
帮帮团”栏目向律师求助，咨询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这种制度
是否违法？

律师解读：
浙江常益律师事务所
林淡秋律师

如果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
限内通过“末位淘汰”等形式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以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

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
考核排在末位，并不必然等

于不胜任工作，而且即便不胜任
工作，法律也没有赋予用人单位
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
的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
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后仍然
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
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排名末位的劳动者即
使不胜任工作，用人单位也应当
根据法律规定，为其提供培训或
调整工作岗位，如果仍不胜任工
作的，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并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否则
用人单位就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法律风险。

那么企业就不可以采取“末位
淘汰”制度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企业具有用工自主权，用人
单位依据末位淘汰制对员工实行
奖优惩劣，对排名靠后的员工采
取调岗调薪等措施，是企业经营自
主权的重要内容，只要该调岗调薪
行为是基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
合理需要，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单

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即可。
但企业制定该规章制度需注

意以下几点：1.需经过职工民主
程序；2.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
正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程序；3.对
于考核结果确实不佳的员工，如
果是因为不适合所在工作岗位，

应当对其进行培训或者采取调整
工作岗位；4.经培训或调岗，劳
动者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
位才能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
40 条的规定，与劳动者解除劳
动合同，并依法支付相应的经济
补偿金。

漫
画

叶
品

H记者 施妍

本报讯 “我在上海很想
你”“我在长沙想念你”……最
近，一系列“想你”路牌最近在
全国各地掀起打卡热潮。眼下，
这股“浪漫风”也吹到了长兴，
一块写有“我在长兴很想你”的
网红路牌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
市民的关注。不过由于涉嫌违
法，路牌现身不足一天，就被喊
停了。

近日，市民小杨晒出了一张
在长兴县九汇城商场门前道板上
拍摄的打卡照。通过照片记者看
到，路牌上清晰地写着“想你的

风还是吹到了长兴”，并明确标
有“东、西”方向指示，下方还
印有“恒太九汇城”的字样。从
外形看，这块路牌与道路上的路
牌相似，都是蓝底白字。

“路牌的一面写着‘我在长
兴很想你’，另一面则写着‘想
你的风还是吹到了长兴’，之前
我在网上也刷到过这样的网红路
牌，觉得很新鲜，就特意赶过去
拍了照。”小杨告诉记者，第二
天她朋友根据她提供的地址赶过
去拍照的时候，却发现路牌已经
消失不见了。

原来，该网红路牌已在执法部
门的要求下，被业主自行拆除了。

随后，记者来到长兴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雉城中队了解情况，
负责处理此事的副中队长潘佳宁
告诉记者，地名是社会基本公共
信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假乱真的网红路牌不仅不能承
担指位功能，还可能引起不必要
的误导和混乱。这块路牌是商场
物业为了吸引人气，自行找广告
公司定制的。其行为已违反《浙
江省地名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
定，涉嫌擅自设置地名标志，因
此他们已依法向当事人下发了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当
事人也已自行拆除了该路牌。

在此，综合执法部门也想给
市民提个醒，根据《浙江省地名
管理办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涂改、遮盖、损毁或者
擅自设置、移动、拆除地名标
志。因施工等原因确需移动、拆
除地名标志的，应当事先征得设
置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同意，并在
施工结束前恢复原状，所需费
用 由 工 程 建 设 单 位 承 担 。 所
以，网红路牌并非想摆就能摆
的，在城市道路上擅自设置地
名标志，更是一种违法行为，执
法部门有权要求当事人在限期内
自行拆除，逾期不改正的，将对
其立案查处。

“我在长兴很想你”网红路牌被喊停
执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能擅自设置地名标志


